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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昌吉州餐饮服务业油烟和噪声污染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城市人居环境，防治餐饮服务业油烟和噪声污染，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自治州“蓝天行动”计划及建设“花儿昌吉”、“两清两美一绿”三年行动计划等相关文件精神，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餐饮油烟和噪声污染问题，维护群众环境权益，特制订本实施方案。
一、整治目标
以“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为基本原则，加强对昌吉州各县市建成区餐饮服务业油烟和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通过集中整治，最大限度地减少油烟机噪声对城区环境的影响，2016年完成全州5000余家餐饮业污染治理任务，实现全州县市城区餐饮服务业油烟治理全覆盖。
二、整治范围
1.城区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专用烟气排放管道的餐饮服务业；
2.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和专用烟气排放管道，但仍有居民投诉的的餐饮服务业；
3.由于餐饮经营设备，造成油烟、噪声扰民，有居民投诉的餐饮服务业。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准备阶段（2016年9月10至9月30日）
各县市环保、食药监部门要根据本方案细化工作方案，按照整治范围对城区餐饮服务业进行摸底调查，全面掌握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业数量、规模、分布以及油烟净化系统安装情况。同时，各县市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开展宣传教育，营造舆论氛围。
（二）推进阶段（2016年10月1日至11月30日）
各县市环保部门对本辖区城区未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服务单位及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仍有居民投诉的的餐饮服务业下达限期治理通知书，餐饮单位接通知后，在规定期限完成治理工作。
（三）验收阶段（2016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
各县市环保、食药监部门依法进行监督管理，督促餐饮服务业排污整改，并进行现场核验。待现场核验达标后，填写验收登记卡，建立达标档案。对油烟、油污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又拒不整改或整改无望的餐饮服务单位，可以报请各县(市)政府批准予以停业处理。

（四）巩固阶段（2017年1月1日—2月29日）
各县市环保、食药监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对餐饮服务业实施动态管理，对餐饮服务业出现环境问题的及时依法查处，督促落实整改任务。
4、 资金补助
为鼓励广大餐饮服务业安装油烟净化装置，对我州辖区范围内按照标准安装符合要求的油烟净化设施和专用烟气排放管道，且通过验收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未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干扰的餐饮服务业予以资金补助（对2016年安装的优先补助）。按油烟净化装置（油烟净化器+风机，不包括排烟管道和安装费用）实际投资额按标准予以补助。实际费用达不到补助标准的，按实际费用予以补助。
大型餐饮业：补助资金平均12000元；
中型餐饮业：补助资金平均1200元；
小型及其它类型餐饮业：补助资金平均500元。
五、具体要求
（一）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各县市要高度重视餐饮业油烟及噪声污染整治工作，环保局和食药监局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务求实效，切实做好城区餐饮业油烟和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
环保部门职责：依照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负责建成区餐饮业油烟和噪声污染排放的统一监督管理，制定餐饮油烟污染专项整治工作实施计划；拟定限期整改单位名单，下达限期整改通知，对逾期未完成整改任务的各餐饮单位依法实施行政处罚；联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油烟和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进行达标验收，并对安装油烟净化器的餐饮单位，按照餐饮单位安装规模大、中、小划分，发放油烟净化补助。
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职责：加强对餐饮服务单位的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积极宣传和引导各餐饮服务单位安装油烟净化设备，鼓励公众进行监督，接到群众举报投诉的油烟超标排放的餐饮服务单位，及时向环保部门通报，并配合环保部门对油烟排放未达标的餐饮服务单位依法予以查处，年底通过食品安全“红黑榜”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布。
（二）源头控制、依法监管。新、改、扩建餐饮服务单位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应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出示环评审批手续，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的不得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切实把好环保审批第一关。对未依法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及环保手续的依法严厉查处。
（三）巩固成果，长抓不懈。通过餐饮服务业油烟及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始终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对完成整改的业户，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回访复查，加大执法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全州各县市建成区油烟排放达到国家《餐饮服务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噪声稳定达到相应的功能区标准，巩固整治成果。



